大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购

制氧设备调研公告

各供应商：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就我院“大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制氧设备采购项目”进行调研。请有意报价的供应商进行书面报价或电子报价，起始时间2024年7月12日，报价截止时间2024年7月18日。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621号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总务科。谢谢！ 

联系人：戴工

联系电话：020-82287968
附表为采购需求参数，请按照参数报价。

报价方式：

大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制氧设备采购项目

	项目名称
	交货期
	数量（台）
	单价（元）
	合计（元）

	大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制氧设备采购项目
	90个日历日
	1
	
	


（注：报价包含所需所有设备及耗材，并包安装及对接功能带）
公司名称：

年  月  日

技术参数：

制氧系统配置1台，单台产氧量必须≥3 m³/h。

制氧系统制造原理必须为PSA技术。

制氧系统需采用变频空气压缩机。
制氧系统具有完整先进的布气技术，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制氧系统必须是一体化、无油设计。

冷干机必须是板式换热器，采用风冷式，环保型制冷剂，出口压力露点3-10℃。

制氧系统冷却方式为风冷式。

制氧系统本体噪声符合国家标准≤85dB，有相关降低噪音的环保技术，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制氧系统必须有良好的持久性能，采用锂基分子筛，分子筛筛床必须为不锈钢或特种铝合金材质，确保不生锈，分子筛在无需进行再生处理或更换的情况下，能实现连续运行10万小时。

制氧系统必须具备断电、相序保护、超载、高温、超压、过电流自动报警停机的保护功能，报警声强符合国家标准。

制氧系统中内置四级过滤器，整机五级过滤，制氧系统的气体处理精度必须达到0.01μm，过滤器必须具备功能效能自动显示功能。

制氧系统内置空气处理主机，出口压力露点≤-20℃。

制氧设备开机30min后，其氧产量、氧气纯度应达到规范要求。
所投医用分子筛制氧系统应具有国家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电磁兼容检测合格报告，检测设备应符合YY 9706.102-2021 《医用电气设备 第1-2部分 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的要求，提供所投产品电磁兼容检测合格报告。

医用分子筛制氧系统通过中央控制处理器对制氧系统进行现场自动化控制，并对现场运行数据进行采集，包括：主控设备运行状态：运行中，待机，停止中；空压机运行状态：运行中，停止中；制氧系统报警状态；医用分子筛制氧智能电气控制系统应具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著作权人应为制氧系统制造商）。

制氧设备应配置云服务系统，采购方管理人员可通过手机微信客户端或电脑登录云监控系统进行设备管理，对制氧设备进行24小时全方位监测与报警；其云服务系统应具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制证书（著作权人应为制氧系统制造商）。并提供已安装客户云服务监控平台的操作画面，包括：实时监控主画面、历史数据画面、远程操作画面、报警信息画面及报警短信画面。
制氧系统采用的流量计应具有实时流量和累计流量显示功能，氧气经过流量计后必须无压力损失,具有数据远传功能。

制氧系统必须具备氧气纯度在线分析监测功能，使用寿命必须达到10年，测量精度：≤±1%F.S，测量范围：10-95%，响应时间：T90≤15秒+重复性：≤±1%F.S/1周，具有数据远传功能。

制氧主机自带氧气浓度快速回升装置，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制氧系统应设置一种将不合格氧气直接向外排出的装置来控制氧浓度，以提高制氧效率， 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制氧系统应采用压紧装置，保证氧分子筛在制氧过程中不出现粉化，并提高产氧量和氧分子筛使用寿命， 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
输出氧气浓度93±3%（V/V），并有相关的技术保证措施，其它理化指标必须符合或优于行业YY标准，必须提供国家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报告。 

制氧主机的吸附塔（分子筛床）采用非压力容器，应提供不少于3个已安装的案例，附案列名称及联系方式；
氧气储罐材质为优质碳钢，有效容积≥1.0立方米，工作压力为0.8 MPa，符合国家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